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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9635194]一、文件依据
[bookmark: _Toc99635195]（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和单位必须依法组织预算收入，按照财政管理体制、征收管理制度和国库集中收缴制度的规定征收预算收入（第五十五条）。
一切有预算收入上缴义务的部门和单位，必须将应当上缴的预算收入，按照规定的预算级次、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缴库方式和期限缴入国库，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占用、挪用或者拖欠（第五十六条）。
各级政府财政部门、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和单位、国库应当建立健全相互之间的预算收入对账制度，在预算执行中按月、按年核对预算收入的收纳情况（第六十七条）。
[bookmark: _Toc99635196]（二）《财政票据管理办法》
财政票据实行凭证领用、分次限量、核旧领新制度（第十九条）。
首次领用财政票据，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办理《财政票据领用证》（第二十一条）。
财政票据一次领用的数量一般不超过本单位六个月的使用量（第二十五条）。
[bookmark: _Toc99635197]（三）《财政部关于稳步推广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的通知》（财库〔2021〕46号）
电子缴款书的数据规范、技术标准和版式文件样式由财政部统一负责制定，票据号码由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分配。
地方财政部门要及时梳理、对照、修订和完善本地区相关制度办法，为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和电子缴款书全面实施和规范管理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bookmark: _Toc99635198]二、规则目的
国标系统电子缴款书赋码和自动核销规则目的是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电子缴款书的全面实施和规范管理，强化国标系统电子对账监控能力，防范收缴资金风险。
[bookmark: _Toc99635199]三、专业术语
[bookmark: _Toc99635200]（一）电子缴款书
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简称电子缴款书）是非税收入国库集中收缴管理通用凭证，具有缴款凭证和收款收据功能，是运用计算机和信息网络技术开具、存储、传输和接收的数字电文形式的凭证，是以电子数据形式表现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与纸质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财政部门、执收单位和缴款人依规归档保存。
[bookmark: _Toc99635201]（二）电子会计凭证
电子会计凭证是指单位从外部接收的电子形式的各类会计凭证，包括电子发票、财政电子票据、电子客票、电子行程单、电子海关专用缴款书、银行电子回单等电子会计凭证。来源合法、真实的电子会计凭证与纸质会计凭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同时满足财政部、国家档案局《关于规范电子会计凭证报销入账归档的通知》（财会〔2020〕6号）所定四个条件的单位可以仅使用电子会计凭证进行报销入账归档，否则使用电子会计凭证的纸质打印件报销入账归档同时必须保存打印该纸质件的电子会计凭证。
[bookmark: _Toc99635202]（三）父码
开设有财政汇缴专户的执收单位，可以使用集中汇缴。将多个缴款码（即子码）汇总成一个缴款码（父码）进行缴款。
父码是一种特殊缴款码，不对应电子缴款书，不产生非税收入收缴明细，财政汇缴专户可使用银行电子回单作为电子会计凭证。
[bookmark: _Toc99635203]（四）红码
填制红票时，国标系统以原始电子缴款书对应的缴款订单信息为基础，将付款人全称固定为“红码专用”自动申请缴款订单，其缴款码构成中的10位顺序码作为红票状态的电子缴款书票据号码。
红码是一种特殊缴款码，不对应电子缴款书，不产生非税收入收缴明细，缴款订单状态固定为取消，不用于缴款。
[bookmark: _Toc99635204]（五）更正码
填制红票时，国标系统以原始电子缴款书对应的缴款订单信息为基础，将付款人全称固定为“更正码专用”自动申请缴款订单，其缴款码构成中的10位顺序码作为更正付款人信息后的电子缴款书票据号码。
更正码是一种特殊缴款码，不对应电子缴款书，不产生非税收入收缴明细，缴款订单状态固定为取消，不用于缴款。
[bookmark: _Toc99635205]（六）票据状态
电子缴款书设置待监制、正常、作废、红票四种票据状态，依次反映电子缴款书从赋码开始到使用的全过程。待监制状态为每一份电子缴款书的初始状态，其余状态可以作为中间状态，也可以作为最终状态。
[bookmark: _Toc99635206]1、待监制
电子缴款书赋码时的状态即赋码状态，默认为待监制，是每一份电子缴款书的初始状态。
待监制状态的电子缴款书仅包含执收单位电子签名。
[bookmark: _Toc99635207]2、正常
缴款码被收单机构交易确认后，国标系统将缴款订单对应的电子缴款书置为正常状态（父码、红码和更正码不对应电子缴款书除外）。
正常状态的电子缴款书同时包含执收单位和财政电子签名。
[bookmark: _Toc99635208]3、作废
审核周期内应缴款仍未缴款的电子缴款书，执收单位要逐一催缴，依规不再缴纳的予以作废。作废的电子缴款书，对应的缴款订单状态为取消。
作废状态的电子缴款书仅包含执收单位电子签名。
[bookmark: _Toc99635209]4、红票
通过填制红票纠正电子缴款书中错误填写的付款人信息时，其中金额为负值的电子缴款书为红票状态。
红票状态的电子缴款书同时包含执收单位和财政电子签名。
[bookmark: _Toc99635210]（七）赋码状态
赋码状态是电子缴款书赋码时的票据状态，固定为待监制。国标系统中所有电子缴款书均拥有赋码状态，在电子缴款书使用台账中均能找出对应记录，其中的变更日期时间是该电子缴款书所有记录中的最小值。
[bookmark: _Toc99635211]（八）最终状态
最终状态是电子缴款书使用的结果状态，在电子缴款书使用台账中其变更日期时间是该电子缴款书所有记录中的最大值。
[bookmark: _Toc99635212]（九）赋码日期
电子缴款书使用台账中赋码状态对应的变更日期时间可以直接提取赋码日期。
[bookmark: _Toc99635213]（十）电子缴款书状态流水
电子缴款书状态流水是国标系统每日工作期间登记的电子缴款书状态信息，包括的要素有执收单位编码、缴款码、票据代码、票据号码、变更日期时间、票据状态。其中变更日期时间以国标系统服务器为准，精确到毫秒。
电子缴款书状态流水以执收单位编码、缴款码、票据代码、票据号码、变更日期时间、票据状态为索引。
每晚日终期间（23时30分至0时30分），国标系统自动处理电子缴款书状态流水记录（锁表处理），结合相应的缴款订单信息登记电子缴款书使用台账和核销登记簿，最后清空电子缴款书状态流水记录，确保次日工作效率。
[bookmark: _Toc99635214]（十一）核销登记簿
核销登记簿用于记录和提供执收单位电子缴款书审核日期，包括的要素有执收单位编码、执收单位名称、审核日期。
每晚日终期间，国标系统对电子缴款书状态流水中新增赋码且核销登记簿中没有记录的执收单位进行登记，审核日期固定为赋码日期。
核销登记簿以执收单位编码为主索引，保持升序排列。
核销登记簿中已登记的执收单位，不能重复登记。
[bookmark: _Toc99635215]（十二）电子缴款书使用台账
执收单位电子缴款书使用台账用于记录和提供执收单位电子缴款书从赋码开始到使用结束的全过程，包括的要素有执收单位编码、执收单位名称、财政票据领用证编号、缴款码、票据代码、票据号码、校验码、付款人全称、付款人账号、付款人开户银行、收款人全称、收款人账号、收款人开户银行、金额、变更日期时间、票据状态、经办人编号、经办人姓名、备注、项目信息串。其中项目信息串是若干个项目编码、收入项目名称、数量、收缴标准和项目金额的组合。
电子缴款书使用台账以执收单位编码、缴款码、票据代码、票据号码、票据状态和变更日期时间为主索引，保持升序排列。
每晚日终期间，国标系统将电子缴款书状态流水和缴款订单中有关数据在电子缴款书使用台账中进行登记。
电子缴款书使用台账中一条记录仅反映一种票据状态，一份电子缴款书通常有两条以上的记录。
[bookmark: _Toc99635216]四、赋码
电子缴款书赋码是财政部门向执收单位发放票据代码和号码的过程。国标系统在生成缴款订单时向执收单位自动分配票据代码和号码，动态赋码。
[bookmark: _Toc99635217]（一）前提条件
1、执收单位已办理和登记《财政票据领用证》。
2、没有超过六个月未审核的电子缴款书。
3、为避免不同系统间日期差异影响数据处理，方便账务核对和过渡数据清理，每日24时前后30分钟暂停缴款订单和电子缴款书赋码。
[bookmark: _Toc99635218]（二）业务流程
1、执收单位在业务办理过程中登记应缴款信息申请缴款订单，进行电子缴款书赋码。
2、国标系统判断当前电子缴款书状态流水是否锁表，是则提示系统正在进行日终暂停赋码。
3、国标系统判断执收单位是否登记财政票据领用证编号，未登记的提示执收单位办理《财政票据领用证》暂停赋码，同时终止处理。
4、国标系统判断当前服务器年月减去核销登记簿中审核日期所处年月是否大于6，是则提示执收单位超过六个月未提交审核电子缴款书暂停赋码，同时终止处理。
5、国标系统为缴款订单自动分配缴款码，同时将缴款码结构中10位顺序码直接作为票据号码，缴款码是缴款订单唯一标识，票据代码和号码是电子缴款书唯一标识。
一个缴款码对应一个票据代码和号码，红票情况下可对应多个票据代码和号码。
集中汇缴时使用的父码，是不关联电子缴款书的特殊缴款码，不设置对应的票据代码和号码。
6、国标系统自动登记执收单位电子缴款书状态流水。
7、日终期间，国标系统自动登记执收单位核销登记簿，登记执收单位电子缴款书使用台账，清空电子缴款书状态流水。
[bookmark: _Toc99635219]五、核销
国标系统根据执收单位电子缴款书使用台账、核销登记簿和非税收入收缴明细进行关联审查，审查无误的自动核销。
[bookmark: _Toc99635220]（一）前提条件
1、一级、二级、三级执收单位经办人可以提起所属三级执收单位电子缴款书的审核，审核报告事项仅限三级执收单位经办人处理。
2、审核的三级执收单位在核销登记簿中有登记。
3、审核内容为上月及之前赋码的电子缴款书，提交日期为每月15日之后；审核内容为上上月及之前赋码的电子缴款书，提交日期不限。
[bookmark: _Toc99635221]（二）业务流程
1、国标系统提取经办人所属执收单位编码长度，16位长度的将被审核单位固定为自身，10位和13位长度的罗列其下所有三级执收单位，按照执收单位编码升序排列。
2、根据选择的三级执收单位编码检索核销登记簿提取审核日期，没有的提示执收单位没有核销登记记录，终止处理。
3、提取国标系统服务器当前年月，判断其是否大于审核日期的年月，否则提示审核周期未满终止处理。
4、国标系统第一次检索电子缴款书使用台账，新建临时数据表记录该单位需要审核的电子缴款书，国标系统服务器当前日期大于等于15日的，审核范围从赋码日期大于等于审核日期开始到小于提交当月1日结束；国标系统服务器当前日期小于15日的，审核范围从赋码日期大于等于审核日期开始到小于提交日的上月1日结束。
5、根据第四步结果中执收单位编码、缴款码、票据代码、票据号码（相关字段相等为检索条件）对电子缴款书使用台账进行第二次检索，找出这部分电子缴款书的所有台账记录并新建临时数据表存储（字段设计与电子缴款书使用台账字段相同）。
6、国标系统以第二次检索结果为基础，结合核销登记簿和非税收入收缴明细记录进行关联审查。
（1）对照审查。检查票据状态为待监制的电子缴款书是否有对应缴款码，没有（缴款码长度不等于20）或者对应多个的为异常。
（2）短款审查。检索赋码状态的电子缴款书，提取对应的缴款码并检查其是否已缴款却没有非税收入收缴明细记录，有则为异常。
（3）催缴审查。检索仅存在赋码状态的电子缴款书，对应缴款码为未缴款的需要催缴或者作废。
7、上述审查无误的，国标系统将核销登记簿中执收单位审核日期更新为提交当月第一天（即本月1日），完成电子缴款书核销，启动电子缴款书使用台账记录迁移和非税收入收缴执行情况月报处理。有异常的形成执收单位电子缴款书审核报告。
8、根据审核报告，三级执收单位经办人需要分类、逐项及时进行处理。
（1）对照审查问题。表明缴款码、票据代码和号码在赋码和关联控制过程中出现问题，由《财政票据领用证》办理单位向同级财政部门书面提出人工查处。
（2）短款审查问题。执收单位应会同非税收入收单机构逐一核查，属实的短款以收单机构为主执收单位配合尽快依法追缴，追缴资金单独上缴原缴款订单确定的财政专户，收单机构再根据缴款码查询应缴信息（2601报文），组织数据通过补发交易流水对账（2555报文）进行处理，具体处理细节由市财政局另行发文通知，执收单位还要将核查和追缴明细书面报送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3）催缴审查问题。执收单位应对报告中应缴未缴的电子缴款书逐一催缴，依规确定不再缴纳的予以作废。
9、审查报告事项处理完毕，可以重新提交审核，直至审查无误。
[bookmark: _Toc99635222]六、关联规则
[bookmark: _Toc99635223]（一）电子缴款书使用台账记录迁移
电子缴款书使用台账记录保持动态迁移，确保数据总量不影响日常工作和访问效率。
电子缴款书使用台账记录迁移在执收单位提交审核无误后自动启动，凡赋码日期小于审核日期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电子缴款书迁移至历史数据表（历史数据表以赋码年度为准设置）。
1、赋码年度加5小于审核日期所处年度的电子缴款书。
2、按赋码日期降序排列，500万份以上的早期电子缴款书（即最多保留500万份）。
[bookmark: _Toc99635224]（二）电子缴款书和全国统一缴款渠道
1、收单机构交易确认（2612报文）。缴款码被收单机构交易确认后，国标系统将缴款码置为已缴款同时新增对应电子缴款书正常状态流水（父码、红码和更正码不对应电子缴款书除外）。
日终前发起查询日终期间交易确认的，在交易流水对账期间补充处理。
2、交易流水对账（2555报文）。收单机构交易流水对账完毕，国标系统逐一复核缴款码及其对应的电子缴款书状态，遗漏的及时补充处理。期间若电子缴款书状态流水锁表，注意解锁后的补充控制。
3、收单机构查询应缴信息（2601报文）。缴款订单状态为取消时，电子缴款通用接口不反馈应缴信息（5603报文），仅通用应答缴款订单已取消请联系执收单位；电子缴款书状态流水锁表时，电子缴款通用接口不反馈应缴信息（5603报文），仅通用应答正在进行日终暂停查询。
[bookmark: _Toc99635225]（三）电子缴款书日常管理
国标系统增设电子缴款书日常管理模块，包括提交审核、审核处理、填制红票、财政电子票据下载等功能。
[bookmark: _Toc99635226]1、菜单设计
国标系统设置电子缴款书管理一级菜单，下设提交审核、审核处理、填制红票、作废处理、状态查询、审核日期、财政电子票据七个二级菜单。
[bookmark: _Toc99635227]2、提交审核
一级、二级、三级执收单位经办人可以提起所属三级执收单位电子缴款书的审核。
提交审核用于发现问题，审核无误更新核销登记簿中审核日期和数据迁移，否则不变更任何数据。
[bookmark: _Toc99635228]3、审核处理
仅限于三级执收单位，经办人需要分类逐项确认处理。
[bookmark: _Toc99635229]4、填制红票
仅限于三级执收单位，用于纠正电子缴款书中填写错误的付款人信息。
（1）迁移判断。经办人输入电子缴款书票据代码和号码，国标系统在电子缴款书使用台账中检索赋码日期，没有记录的提示电子缴款书不存在或台账记录已经迁移，终止处理。
（2）审核判断。国标系统根据电子缴款书赋码日期，判断其是否小于审核日期，否则提示未经审核的电子缴款书不能填制红票，终止处理。
（3）状态判断。国标系统提取电子缴款书最终状态，若不为正常则提示未缴款不能填制红票终止处理；若为红票则提示不能以红票填制红票终止处理。
（4）冲红判断。国标系统提取电子缴款书版式文件，判断是否未冲红，否则提示电子缴款书已冲红终止处理。
（5）信息确认。国标系统显示电子缴款书详细信息，经办人确认后继续下一步处理。
（6）新增红票。国标系统首先获取红码，并以原始信息为默认值产生电子缴款书，自动将项目金额、订单金额变更为原始值的负值，经办人电子签名确认后在电子缴款书状态流水中相继增加赋码状态（待监制状态）和最终状态（红票状态）两条记录，进行单位和财政电子签名。
注意：红票状态的电子缴款书对应缴款码不变更，不能使用红码。
（7）更正付款人。国标系统首先获取更正码，并以原始信息为默认值产生电子缴款书，仅允许更正付款人信息，经办人电子签名确认后在电子缴款书状态流水中相继增加赋码状态（待监制状态）和最终状态（正常状态）两条记录，进行单位和财政电子签名。
注意：更正付款人信息后的电子缴款书对应缴款码不变更，不能使用更正码。
（8）加注版式文件。在原始电子缴款书版式文件中加注已冲红。
[bookmark: _Toc99635230]5、作废处理
仅限于三级执收单位使用，在催缴审查问题列表中选择电子缴款书进行作废处理，同时将对应的缴款订单状态置为取消。
[bookmark: _Toc99635231]6、状态查询
本行政区划管理用户和一级、二级、三级执收单位经办人可以查询管理范围内三级执收单位电子缴款书使用台账，查询条件可以指定缴款码（若为父码、红码和更正码则提示不存在电子缴款书），也可以指定赋码日期范围。
[bookmark: _Toc99635232]7、审核日期
本行政区划管理用户和一级、二级、三级执收单位经办人可以查询管理范围内三级执收单位核销登记簿中的审核日期。
[bookmark: _Toc99635233]8、财政电子票据
仅限于三级执收单位使用，国标系统可以下载经办人指定的电子缴款书版式文件和财政电子票据，提供版式文件预览、打印或者财政电子票据文件的拷贝。
[bookmark: _Toc99635234]（四）非税收入收缴执行情况月报年报
电子缴款书审核通过后，国标系统以缴款确认日期（大于等于本年1月1日小于审核日期）为口径从非税收入收缴明细中统计执收单位月报。
月报（含年报）内容按本单位预算科目代码分类，细化到每个非税收入项目，包括要素有执收单位编码、执收单位名称、预算单位编码、预算单位名称、预算科目代码、预算科目名称、收入项目编码、收入项目名称、缴款确认金额、到账确认金额。其中到账确认金额即资金确认金额，可能会根据报告日期和到账资金对账（2557报文）情况发生变化。
[bookmark: _Toc99635235]（五）电子缴款书和电子签名
合法的电子缴款书必须包含单位、财政电子签名，待监制状态、作废状态的电子缴款书不包含财政电子签名，不记录电子缴款书头部和票面信息，不向重庆市财政电子票据公共服务平台（网址为http://ywxt.czj.cq.gov.cn:8011/billcheck）上推送财政电子票据。
[bookmark: _Toc99635236]1、单位电子签名
执收单位完成应缴款信息登记提起赋码前，由国标系统提示经办人进行电子签名，即以前保存功能按钮变更为电子签名按钮。首先处理赋码，然后进行单位电子签名。
[bookmark: _Toc99635237]2、财政电子签名
被收单机构交易确认或者交易流水对账补充的缴款码（父码、红码和更正码除外），国标系统将自动追加财政电子签名，登记电子缴款书头部和票面信息，向重庆市财政电子票据公共服务平台推送财政电子票据。
[bookmark: _Toc99635238]3、数字证书
不具备条件的执收单位可以在国标系统中提交公钥和私钥序列号申请保管，经系统管理员审核后由国标系统检查唯一性，自动分配证书标识（签名服务器需要人工配置），再由三级执收单位经办人确认电子签名时调用。
[bookmark: _Toc99635239]4、单位印章图片
电子缴款书版式文件中的单位印章图片参照财政部模式由重庆市财政局统一制作，采用“三级执收单位全称+电子缴款书专用章”字样。
市级单位印章图片直径4.4厘米，区县级单位印章图片直径4.2厘米。
[bookmark: _Toc99635240]（六）电子缴款书票据号码和缴款码
国标系统根据执收单位登记的应缴款信息首先生成缴款订单分配缴款码，其次将缴款码结构中10位顺序码直接作为电子缴款书票据号码，不再单独为电子缴款书设计票据号码发生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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